
刑法 

第 29 條     教唆他人使之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教唆犯。 

教唆犯之處罰，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。 

第 30 條     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 

               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 

妨害性自主罪 

第 221 條    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222 條  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 

             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。 

         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。 

         四、以藥劑犯之者。 

         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 

           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 

            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 

            八、攜帶兇器犯之者。 

        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224 條   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

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 224-1 條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 

第 225 條  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

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

行為者，   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227 條 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     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

          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       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       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

第 235 條   散布、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

以他法供人觀覽、聽聞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散布、播送、販賣而製造、持有前項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，

亦同。 

     前二項之文字、圖畫、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 

傷害罪 

第 277 條  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 

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   徒刑。 

第 278 條   使人受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   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

  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283 條  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，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，處三年以下有期

徒刑，下手實施傷害者，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。 

第 286 條  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男女，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致妨害其身體之自然發育者，處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營利，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。 

強制罪 

第 304 條   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力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未遂犯亦處罰之。 

恐嚇罪 

第 305 條   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兩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 

第 346 條 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六

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。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，或使第三

人得之者，亦同。 

未遂犯亦處罰之。 



侮辱罪 

第 309 條   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五百     元以下罰金。 

誹謗罪 

第 310 條   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 

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 

            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。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民法 

侵權行為 

第 184 條  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

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 

   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第 193 條 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

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前項損害賠償，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，定為支付定期金。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。 

第 195 條 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

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其名譽被侵

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 

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

限。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

在此限。 

前二項規定，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準

用之。 

行政法 

身心虐待 

             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公告其姓名。 

 


